附件2：

申请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客户须知
尊敬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委托人：
鉴于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《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规则》要求，贵组织在提出认证申请时，应满足以下条件；

（1）取得合法主体资格，并处于有效期内； 
（2）取得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（适用时），并处于有效期内； 
（3）已按认证标准建立 EMS，且运行满三个月； 
（4）因获证组织自身原因被原发证机构暂停、注销或撤销EMS认证证书已满一年（适用时）； 
（5）原 EMS 认证证书发证机构被国家认监委撤销 EMS 认证资质已满三个月（适用时）； 
（6）当前未被行政监管部门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； 
（7）当前未列入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和“信用中国”发布的严重违法失信名单； 
（8）一年内未发生被行政监管部门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的突发环境事件； 
注：突发环境事件及其级别的判定依据《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；

（9）其他应具备的条件。
（10）应提交的资料见《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专项资料清单》。

《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专项资料清单》
（1）《管理体系认证申请及调查表》；

（2）组织法律地位证明（如营业执照、法人登记证书等，若当 EMS 覆盖多个法律实体时，则应提供每个法律实体的法律地位证明文件）；

（3）（适用时）经营行政许可文件及强制性认证证明文件，如：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、3C认证证书、SC认证证书、安全生产许可证、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证、特种设备制造单位资格许可证等；证明多场所同一实体关系的法律/合同文件（如：土地使用证、租赁合同等法律或合同联系文件）等；环境相关许可文件，如排污许可证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、取水许可、辐射安全许可等；
（4）适用的法律及环境执行标准清单；

（5）必要的管理体系运行文件（含组织机构及职责），EMS体系运行满三个月的证据；

（6）认证范围覆盖的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或服务流程图；

（7）组织地理位置示意图/厂区平面示意图/必要说明（若体系覆盖范围不在同一地点，例如:固定分场所、临时分场所等，请务必说明它们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）

（8）重要环境因素清单及控制对策；

（9）（适用时）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、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（表）及批复、环评验收报告及批复；

（10）（适用时）提供最近年度环境监测报告，如：存在生产废水、废气、噪声排放时）；

（11）（适用时）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做过清洁生产的证明文件。

（12）请在下表中列出贵公司（厂）在生产/经营/服务中所使用的：

主要能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要原材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13）产生的废弃物（不论气态、液态或固态的）明细表及处置装置情况：

	产生废弃物名称
	产生的过程

（或来源、装置）
	处置方式或处置装置描述

	
	
	

	
	
	

	
	
	


（14）满足环境法规的情况说明：

环境“三同时”执行情况说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

排污许可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

危险化学品生产、储存、运输、使用等许可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

（15）近一年内环境监督检查状况，重大环境事故及外部投诉情况：

①环境行政处罚情况：□无；□有，说明：___________

②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或外部重大环境投诉情况：□无；□有，说明：__________

③存在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情况（注: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依据GB18218）：□无；□有，说明：__________

水蒸汽、电、煤、气、油等。


主要消耗的原材料。


例如�


目前已取得的所有三同时的证据，所需提供资料详见上述3.7.8.9条。


是否有排污许可的证据，如排污登记表等，如实填写


涉及危化品的使用、生产、运输等需填写。


企业一定如实填写，若没有，请填写没有；若有发生以下情况，请详细填写整改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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